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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
文件

余建〔2022〕34号

关于印发《余杭区促进建筑业持续

健康发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加快全域创新策源地建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快

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（修订）》（余政发〔2022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

特制定《余杭区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

2022年 4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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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杭区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

财政政策实施细则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

实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浙江建筑业改革创新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1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坚持

发展第一要务，以促进我区建筑业健康发展，全面提升我区建筑

业企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为目标，经研究，根据《加快全域

创新策源地建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

（修订）》（余政发〔2022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制订《余杭区促进

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》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在余杭区依法登记注册，财政级次属余杭区；依法纳税，具

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的企业、单位。

二、支持内容

1.支持建筑工业化发展。（1）统筹上级新型建筑工业化发

展奖补资金，每年设立 200万元专项资金，对装配式建筑项目、

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等进行资金奖补，如总奖补金额超过 200万

元的，则以总额 200万元为限按比例进行奖补。一般项目按照装

配式建筑面积给予项目建设单位差异化补助：建筑面积 5万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下的补助 5万元/个，建筑面积 5-10万平方米（含）

的补助 10万元/个，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以上的补助 15万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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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。被认定为浙江省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的，对建设单位按 25

万元/个进行奖励。同一项目，按示范荣誉奖补与一般项目奖补

就高原则予以奖补。（2）每年设立 200万元资金对钢结构装配式

住宅项目（含商品住宅、保障性住房）进行奖补，根据项目实际

实施钢结构装配式建造的建筑面积，每平方米奖补 30元。奖补

顺序以施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准，直至奖补资金用完。在土地出

让环节确定要求实施钢结构建造的，奖补对象为区级做地主体；

在建设环节自愿实施钢结构建造的，奖补对象为项目建设单位。

（3）对固定资产投资在 3亿元以上的新设整体装配式建筑生产

企业或新增投资项目竣工投产后，给予 80万元奖励。对被认定

为国家级、省级新型建筑工业化示范基地（企业）的，分别奖励

35万元、25万元。

2.健全绿色建造体系，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发展。对获得三星

级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，按照 30万元/个的标准给予补助。获得

二星级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，按照 10万元/个的标准给予补助。

3.支持建筑数字化领域技术发展应用。（1)单体建筑面积 2

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和大型桥梁（隧道）工程等技

术复杂、管理协同要求高的政府投资项目中，优先采用数字建造

平台结合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于设计、施工、运维等

不同阶段，相关费用参照浙江省建设厅发布的《浙江省建筑信息

模型（BIM）技术推广应用费用计价参考依据》（浙建建〔2017〕

91号）文件纳入建安费。（2）鼓励构件工厂化生产、装配化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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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过程中使用 BIM技术。对取得县处级以上区外应用示范项目

的，按合同金额的 5%给予奖励，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50万元（已

享受数字经济政策的，不重复享受本政策）。（3）支持建筑数字

企业发展，建筑数字化成果入选国家智能建造新技术新产品创新

服务案例的，一次性给予 20万奖励；对获得中国建设工程 BIM

大赛综合和单项赛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20万

元、10万元和 8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奖励。

4.倡导企业技术革新。（1）对通过国家级、省级鉴定的工

法，分别给予 10万元、5万元奖励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 20

万元。（2）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技术中心且评价结果

合格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35万、25万元、12万元奖励。

5.支持企业晋升资质。对当年企业施工总承包资质由甲级

（一级）升为综合资质（特级）、由乙级（二级）升为甲级（一

级）的建筑业企业分别奖励 240万元、60万元；对当年企业专

业承包资质由乙级（二级）升为甲级（一级）的建筑业企业，奖

励 15万元。

6.支持企业上规模。（1）支持施工企业承建项目。对未发

生安全生产事故且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的区内项目，单个施工合同

金额 5000万（含）-1亿元的奖补 15万元，单个施工合同金额 1

亿元（含）-3亿元的奖补 20万元，单个施工合同金额 3亿元（含）

-5亿元的奖补 25万元，单个施工合同金额 5亿元以上的奖补 30

万元，以联合体形式承建的奖补金额减半。（2）对建筑业年产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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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亿元以上，且区内实缴税金首次超 1000万、2000万、3000万、

5000万元的建筑业企业，一次性分别给予 10万、20万、50万、

100万元的奖励。

7.支持企业创优夺杯。对企业当年获得国家优质工程“鲁班

奖”、其它国家级优质工程、省级综合性优质工程、“西湖杯”的，

每项分别奖励 100万元、50万元、25万元、5万元；参建企业

每项分别奖励 15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、1万元。若同一项工程

多次获奖获杯，以最高奖计奖。区内项目获以上奖项的，奖励金

额加倍。

8.积极引进优秀建筑总部企业。对整体搬迁至我区的综合资

质（特级）建筑业企业，给予 300万元的奖励；对整体搬迁至我

区的总承包甲级（总承包一级）建筑企业给予 60万元的奖励。

三、附则

1.本细则涉及到的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按照区政府、区财政

局相关资金管理文件精神执行。

2.余杭区申报上级项目以及上级项目配套资金管理按余杭

区区级以上财政扶持项目申报和管理办法相关文件执行。原则

上，本细则涉及奖励资金，上级已有奖励的，本细则奖励标准含

上级资金。如遇上级政策调整的，以调整为准。本细则政策支持

总额以年度财政预算数为限，对单个企业的支持考虑该企业年度

对地方的综合贡献。同一事项不重复享受政策，按最优惠政策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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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除另有约定外，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、“一企一策”的企业，

不再享受本政策。本政策适用于在我区注册纳税的企业。当年发

生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和发生较大群

体性事件的企业，不享受本政策。当年企业法人或高管严重违反

法律法规的，不享受本政策。不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及列

入当年区政府关停淘汰落后产能计划的企业，不享受本政策。在

本政策施行期间，因注册地变更等导致企业不再符合享受政策条

件时，企业须退还已享受的各类财政扶持资金。

4.本细则追溯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实行期至 2024年

12月 31日，期间可根据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动态调整政策。在原

政策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项目、单位、个人等可以按照原政策继

续执行完毕。本细则具体条款由区住建局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

释。

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4月 6日印发


